經費結報宣導事項
一、助理薪資、臨時工資、工讀費、旅費等個人所得，應由學校直接將款項匯入各受款人帳戶，以免產生收付之爭議，如有特殊情形需先行墊付，請檢附奉核簽文或於結報文件說明原因。
二、稿費、審查費等請註明字數及標準。
三、辦理活動預借款項，須循行政程序奉核可後辦理，預借項目以須當場支付之費用為限，預借款項應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轉帳核銷及餘款繳回。預借款項之承辦人員離職時，該事項應列入移交，因未列入移交以致借款無法結清者，由預借單位相關主管負追還責任。

